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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實瞭解出、缺席狀況，俾適時

處理，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上課點名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上課點名，照編定之學生座次表行之，教室上課「座次表」由導師

於開學時協助排定後，未經學務處核准，不得擅自調換座位，否則以曠

課論。 

第三條 學生之點名缺席記載，以任課教師記載者為準。 

第四條 師長簽證區分：集會(合)及週、班會由導師行之，上課由授課老師行之。 

第五條 授課教師可自行下載學生簽到表或班級名條，實施點名或記錄使用。 

第六條 授課教師於當天授課結束後，一週內完成上網登錄學生缺課情形，以利

彙整公告缺課紀錄，授課教師超過一週登錄截止時間，作業系統關閉後，

尚未完成登錄者，須提出補登申請表(附表一)，檢附缺課情形交由生輔

組實施補登錄作業，補登時間超過一個月者，為避免影響學生權益，申

請表須完成校長核示後，始由生輔組實施補登錄。 

第七條 學生缺課資料，由生輔組負責定期彙整，並依請假單登錄學生完成請假

之情況，若發現有點名疏忽之情形，將以通知單知會授課老師，學生缺

曠課統計表，由生輔組公佈，同學、導師、授課教師自行上網查詢。 

第八條 學生缺課登錄如有錯誤時，同學須於曠課日起，17日內(含星期例假日)

向授課教師提出更正申請表(「學生資訊」「聯合服務中心」「缺課查

詢系統」直接帶出附表二)，經送交授課教師確認後，同意更正或不同

意更正，同意更正者由授課老師於「缺課登錄系統」中完成電腦更正調

整。 

第九條 學生曠課達 15小時生輔組即寄發通知單知會家長，爾後增加 10小時，

均將通知家長。 

第十條 生輔組定時彙整併公佈缺課記錄，俾利各單位檢討與策進本校學生之上

課出勤紀律。 

第十一條  學生上課、集會，必須準時就坐(位)，上課鐘響後進入教室以遲到論， 

超過十分鐘以曠課論，事後不得要求更改。 

第十二條  學生因故早退，須先獲得任課教師之許可，事後仍需完成請假手續， 



如無故自行早退，仍以曠課論。 

第十三條  學生遲到，以十分鐘為準，超過十分鐘者，以曠課論。 

第十四條  因課程需要校外教學之班級，授課前由授課教師依本校學生校外活動 

安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校外教學申請作業，俾利課務單位完成調課 

手續，校外教學缺課情形仍由授課教師完成登錄記錄。 

第十五條  學生請假，一律按本校「學生請假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學生點名及缺課登錄作業每學期結束後，由學務處依授課教師執行情 

形，提出優劣缺失成效檢討，提供人事單位列入參考運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附表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缺曠課補登錄申請表 

部別 科系班 補登錄更正時間 

□大學部   □專科部 

□進修學院 □進修專校 

□日   年   班 

□夜   年   班 

自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起 

至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止共 節 

課  目  名  稱 補  登  錄  原  因  

  

申 請 人 簽 名 申 請 日 期 審    核 批    示 

  

 

 

 

 

 

 

 

 

年  月  日 

  

 

附註：授課教師超過一週登錄作業時間系統關閉後，尚未完成登錄者， 

      需提出補登錄申請表，檢附缺課情形交由生輔組實施補登錄作 

      業，補登時間超過一個月者，為避免影響學生權益，申請表須完 

      成校長核示後，始由生輔組實施補登錄。 

 

 



附表二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缺曠課更正申請表     第一聯 

校區 部  別 系 科 班 學 號 姓 名 

□士林校區 

□淡水校本部 

□大學部   □專科部 

□進修學院 □進修專校 

□日  年 班 

□夜  年 班 
  

申 請 更 正 時 間 課  目  名  稱 

自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起 

至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止共  節 

 

更  正  原  因 缺 課 情 形 更 正 後 情 形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任 課 教 師 核 准 與 否 

 

 

 

 

年   月   日 

 

附註：一、學生須於缺課二週內(以本校上班日計算)向授課教師提出更 

正申請表，經授課教師確認後同意更正或不同意更正，更正 

表第一聯由授課教師存參。 

              二、一份申請表，以申請一位授課老師單一課程為限，不同授課 

                 老師時段不同，須分別提出申請。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缺曠課更正申請表     第二聯 

校區 部  別 系 科 班 學 號 姓 名 

□士林校區 

□淡水校本部 

□大學部   □專科部 

□進修學院 □進修專校 

□日  年 班 

□夜  年 班 
  

申 請 更 正 時 間 課  目  名  稱 

自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起 

至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止共  節 

 

更  正  原  因 缺 課 情 形 更 正 後 情 形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任 課 教 師 核 准 與 否 

 

 

 

 

年   月   日 

     

茲 

    □同意 

    □不同意         學生申請

上述時間缺課記錄更正，請協予補

登錄作業。 

          此致 

 

  學務處 

 

   授課教師簽章：              

         

年   月   日 

附註：第二聯核定後，送交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收件，轉學務處生輔組憑辦登錄作 

      業。 

 


